


磴口县人民政府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磴口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二年三月


目  录
1 总则	- 1 -
1.1 编制目的	- 1 -
1.2编制依据	- 1 -
1.3 适用范围	- 1 -
1.4分类分级	- 2 -
1.5应急工作原则	- 2 -
1.6应急预案体系	- 4 -
1.7风险分析	- 5 -
2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 8 -
2.1领导和指挥机构职责	- 8 -
2.2工作机构	- 8 -
2.3办事机构	- 8 -
2.4专家组	- 9 -
2.5苏木镇（农场）级应急组织机构	- 9 -
2.6社会组织	- 9 -
3 应急处置程序	- 10 -
3.1风险防控	- 10 -
3.2监测与预警	- 10 -
3.3信息报送、发布报告	- 13 -
3.4先期处置	- 15 -
3.5应急响应	- 16 -
3.6应急响应终止	- 20 -
4 后期处置	- 21 -
4.1善后处置	- 21 -
4.2社会救助	- 22 -
4.3保险理赔	- 22 -
4.4调查和总结	- 22 -
4.5 现场恢复	- 23 -
5应急保障	- 24 -
5.1信息通信保障	- 24 -
5.2应急装备保障	- 24 -
5.3应急队伍保障	- 25 -
5.4交通运输保障	- 26 -
5.5医疗卫生保障	- 27 -
5.6治安保障	- 27 -
5.7物资保障	- 28 -
5.8资金保障	- 28 -
5.9社会动员保障	- 29 -
5.10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 29 -
5.11技术保障	- 30 -
5.12法制保障	- 30 -
6 宣传、培训和演练	- 32 -
6.1公众宣传教育	- 32 -
6.2培训	- 32 -
6.3演练	- 33 -
7奖惩	- 36 -
7.1奖励	- 36 -
7.2惩处	- 36 -
8预案管理	- 37 -
8.1预案的备案与公布	- 37 -
8.3监督检查	- 38 -
8.4制定和解释	- 38 -
8.5预案实施	- 38 -
附录1组织体系图	- 39 -
附录2应急工作机构与职责	- 40 -
2.1应急领导机构与职责	- 40 -
2.2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机构与职责	- 41 -
2.3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与职责	- 42 -
2.4应急组织机构的建设	- 43 -
2.5县直部门及相关部门应急工作职责	- 43 -
2.6 各专项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和预案修编部门	- 47 -
2.7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及职责	- 49 -
2.8应急保障体系及职责	- 51 -
附录：3国家特别重大及重大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 53 -
磴口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预案

- 15 -

[bookmark: _Toc329768015][bookmark: _Toc329768016][bookmark: _Toc1862][bookmark: _Toc17393]1 总则
[bookmark: _Toc21276][bookmark: _Toc11083]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329768017]为了提高磴口县人民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全县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订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563][bookmark: _Toc2111]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29768018][bookmark: _Toc347527860][bookmark: _Toc21525]1.2.1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
[bookmark: _Toc18600][bookmark: _Toc34752786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巴彦淖尔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内政办发〔2010〕68号。
以上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修订或修改后，应以其最新版本中修订或修改后的内容为准。
[bookmark: _Toc8795][bookmark: _Toc1741]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329768022]本预案是磴口县行政区域内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总纲，用于指导全县突发事件的风险防控、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对处置、恢复重建等工作。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自治区和市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4736][bookmark: _Toc455384429][bookmark: _Toc11327]1.4分类分级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1.5 突发事件分类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核与辐射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急性中毒事件、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食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动物疫情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等。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油气供应中断突发事件、金融突发事件、涉外突发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等。
[bookmark: _Toc14218][bookmark: _Toc2547][bookmark: _Toc455384430]1.5应急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455384457]（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原则。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提高科学指挥的能力和水平。
（2）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原则。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树立常备不懈的观念，经常性地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预案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要重点建立健全信息报告体系、科学决策体系、防灾救灾体系和恢复重建体系。
[bookmark: _Hlk97467656]（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分级管理、分级响应、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本级政府是处置本行政区域一般（Ⅳ级）、较大（Ⅲ级）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可控性、所需动用的资源、影响范围等因素，分级设定和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岗位责任制,明确责任人及其指挥权限。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以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与有关政策相衔接，与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要按照有关程序制定、修订应急预案；要依法行政；依法实施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按照条块结合、资源整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加强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苏木镇（农场）、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6）依靠科技，提高素质。加强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技水平，采用先进的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件；加强宣传和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公众自救、互救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素质。
[bookmark: _Toc17144][bookmark: _Toc455384431][bookmark: _Toc26682]1.6应急预案体系
全县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
（1）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县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磴口县人民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由磴口县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实施。
（2）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主要是磴口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定的涉及数个部门职责的应急预案，由磴口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制定，报磴口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3）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由磴口县有关部门根据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和部门职责，为应对突发事件制定的预案，由磴口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印发，报磴口县人民政府备案。
（4）突发事件地方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由磴口县人民政府各苏木镇（农场）根据总体预案、专项预案和地方特点，为应对突发事件制定的预案，由各苏木镇（农场）制定印发，报磴口县人民政府备案。
（5）企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应急预案是各类企事业单位为应对本单位突发事件制定的工作计划、保障方案和操作规程，由各企事业单位组织制定，按有关程序备案。
（6）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举办大型会展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制订应急预案，并报批准举办活动的政府部门审定。
各类各级预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由制定单位及时修订并报上级审定、备案。各类各级预案构成种类应不断补充、完善。按照“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要求，逐步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网格化、全覆盖的应急预案体系框架、预案数据库和管理平台。
（7）重要的突发事件保障方案。上述预案在磴口县人民政府指导下，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别制订实施。
[bookmark: _Toc455384432][bookmark: _Toc11471][bookmark: _Toc13859]1.7风险分析
磴口县地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西南部。总面积4166.6平方公里，地貌以沙地、山地、平原为主，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常住人口11.64万人，有蒙、汉、回、满等十七个民族。全县辖4镇1苏木、5个国营农场，47个嘎查村，县境内驻有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
磴口县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乌兰布和沙区有425万亩土地可待利用，阴山一线已探明的伴生金银矿、铜、铁、白瓷石、红柱石等矿产资源储量大，品位高。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充足，年日照时数为3300小时，年均风速为3米/秒，是全国内陆仅有的几个风能、太阳能丰富区之一。名优特产华莱士瓜、王爷地甘草、南瓜、二狼山白山羊绒、黄河鲶鱼、鲤鱼等在国内外久享盛名，有机奶、肉苁蓉发展潜力巨大，是“中国华莱士蜜瓜之乡”和“中国油葵之乡”。黄河流经县境52公里，110国道、京藏高速、包兰铁路、临策铁路、京新高速横贯全境。
    磴口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六稳”措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做好“四篇文章”，做优“四大产业”，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各项工作。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创建工作有力推进，工业经济稳中有进，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3.5亿元，金牛电厂、国电等企业年发电量达到40亿度，同比增长8.6%。泰顺实现技改搬迁，蒙牛、圣牧高科完成技改升级。佳格植物油、中粮番茄产销两旺。利川化工硫化碱循环经济、昴日新材料二期项目基本建成。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服务业提质升级，纳林湖、三盛公、北海湿地等景区基础设施不断提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磴口县在公共安全方面面临的形势严峻。在自然灾害方面，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旱汛灾害、强降水、大风、雹灾频繁，同时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时有发生。在事故灾难方面，火灾、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业企业、公共场所及供水、供电、供油、供气、供热等城市生命线工程存在潜在风险。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地方病、传染病仍需高度重视。在社会安全方面，群体性事件增多，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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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9768028][bookmark: _Toc455384433][bookmark: _Toc13896][bookmark: _Toc25965]2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22316][bookmark: _Toc31177][bookmark: _Toc10903][bookmark: _Toc22023][bookmark: _Toc22772][bookmark: _Toc29648][bookmark: _Toc8628][bookmark: _Toc9615][bookmark: _Toc18494][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32191][bookmark: _Toc1268][bookmark: _Toc29752]2.1领导和指挥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14379]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磴口县成立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制定全县应急处置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组织指挥处置一般以上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8747][bookmark: _Toc26970][bookmark: _Toc2591][bookmark: _Toc27233][bookmark: _Toc8371][bookmark: _Toc4558][bookmark: _Toc3807][bookmark: _Toc24718][bookmark: _Toc46]2.2工作机构
县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类非常设专项应急领导小组、指挥部等机构为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挥机构，指挥长一般由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必要时，由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领导和处置相关突发事件，协调和指挥各类非常设专项应急领导小组及相关专项指挥部工作。
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尚未涵盖的突发事件发生或举办重大活动时，由县人民政府根据事件性质和工作需要成立临时指挥部，或派出工作组指导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相关指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综合协调组、宣传舆情组、医疗救护组、应急处置组、交通保障（工程抢险）组、后勤保障组、涉外联络组、善后处理组和调查评估组等专项工作组。
[bookmark: _Toc20672][bookmark: _Toc8205][bookmark: _Toc24207][bookmark: _Toc14524][bookmark: _Toc17688][bookmark: _Toc6316][bookmark: _Toc26608][bookmark: _Toc20167][bookmark: _Toc15489]2.3办事机构
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必要时可设在县委办，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查全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履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Comment by dkxaj: 与本次机构改革将政府办应急办职能划转到应急管理局是否矛盾
[bookmark: _GoBack]专项指挥机构办公室设在相关主管部门，承担全县相关指挥机构的日常工作，负责相应类别的突发事件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组建应急救援队伍；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有关决定事项；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指导和协助苏木镇（农场）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等工作。
[bookmark: _Toc29081][bookmark: _Toc26211][bookmark: _Toc7823][bookmark: _Toc5943][bookmark: _Toc12576][bookmark: _Toc17078][bookmark: _Toc21575][bookmark: _Toc15571][bookmark: _Toc10649]2.4专家组
各专项指挥机构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各类应急专业人才库，聘请有关专家组成相应专家组，为突发事件处置提供决策建议，必要时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各专项指挥机构专家组成员名单由相应的各部门确定并动态更新。
[bookmark: _Toc17591][bookmark: _Toc16236][bookmark: _Toc32117][bookmark: _Toc31925][bookmark: _Toc24916][bookmark: _Toc20826][bookmark: _Toc228][bookmark: _Toc20710][bookmark: _Toc23025]2.5苏木镇（农场）级应急组织机构

各苏木镇（农场）可参照县级模式建立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领导工作，并根据上级安排或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协助周边地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7323][bookmark: _Toc20226][bookmark: _Toc19390]2.6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重要力量，包括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民间应急救援队伍等。基层社区和公众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社会基础，应积极发挥其安全隐患排查与消除和突发事件先期处置、信息报告、自救互援等作用。
[bookmark: _Toc329768041][bookmark: _Toc275935308][bookmark: _Toc455384452]

[bookmark: _Toc22097][bookmark: _Toc6822]3 应急处置程序
[bookmark: _Toc455384459]磴口县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运行流程包括风险防控,监测与预警，信息报送、发布与通报（全流程），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应急响应终止等环节。
[bookmark: _Toc19404][bookmark: _Toc19198]3.1风险防控
要充分考虑我县突发事件的特点，防范化解突发事件风险，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必需的基础设施、物资设备和人力资源，实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同步实施，努力提高我县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各有关部门和安全信息监测人员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建立全县突发事件风险管理体系和危险源、危险区域普查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专业监测和社会监测相结合的突发事件监测体系，完善突发事件监测制度，规范信息的获取、报送、分析、发布格式和程序；根据突发事件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各行业（领域）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明确专兼职人员，监测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9542][bookmark: _Toc455384462][bookmark: _Toc12157]3.2监测与预警
各苏木镇（农场）、县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及时汇总、分析、处理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突发事件与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信息，并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发生在国内外可能影响本县的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各专业机构、监测站、监测点和信息报送员及时向所在地政府及各专业指挥部报告，各议事机构组织专家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发生的事件趋势进行预测。及时报县各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及县相关部门。
县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各个危险区域、各类危险源的分类分级管理、长效管理、检查和动态监控；建立危险源、危险区域档案，全面推行风险评估；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发现危险源，所在单位应按照要求立即或定期采取安全防范措施，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bookmark: _Toc455384461]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根据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指定相关部门负责全县突发事件预警工作的监督和综合管理。
要根据突发事件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地震、地质、气象、洪涝、干旱、生物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矿山开采、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城乡火灾、重大关键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传染病疫情、食品药品安全、食用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疫情、主要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社会治安、金融运行、粮食安全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7132][bookmark: _Toc14457][bookmark: _Toc455384467]（一）预警等级划分。按照突发事件的潜在危险性、危急程度和发展趋势，预警级别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红色等级（Ⅰ级）：预计即将发生特别重大（Ⅰ级）突发事件，事件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橙色等级（Ⅱ级）：预计即将发生重大（Ⅱ级）以上突发事件，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黄色等级（Ⅲ级）：预计即将发生较大（Ⅲ级）以上突发事件，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蓝色等级（Ⅳ级）：预计即将发生一般（Ⅳ级）以上突发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扩大。
预警级别的具体等级划分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尚没有标准的，按自治区总体应急预案确定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9094][bookmark: _Toc13599]（二）预警级别的确定。本级行政区域内的预警级别由县政府确定并报告市人民政府。情况特殊时，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严重预警。法律、法规对预警级别的确定主体和确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预警级别的确定程序：县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级专项指挥机构办公室核实预警信息后，组织专家研判，提出级别建议，报县政府确定。
[bookmark: _Toc455384468]（三）预警级别的发布。预警级别确定后，除因涉国家安全等原因需要保密的以外，按照统一发布、多部门资源共享的原则，由具体负责本县内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业务的部门或机构实施，各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由县政府发布或经县政府授权的机构审批发布。
涉及全县预警级别由市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或国务院确定的，除由国家、自治区、市级媒体发布预警信息外，县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媒体发布相应预警信息。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内容包括：
（1）突发事件性质、原因；
（2）突发事件发生地及范围；
（3）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估计；
（4）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和采取的控制办法；
（5）突发事件的其它情况；
预警级别信息发布后，县应急指挥部和涉及的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各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应当对预警事件可能发生地采取以下措施，并做好相关信息，跟踪监测。
（1）及时向公众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或者预告，宣传应急和防止、减轻危害的常识。
（2）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容易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进行妥善安置。
（3）要求处置突发事件的队伍和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可以动员，召集后备人员。
（4）确保通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正常运行。
（5）调集所需物资和设备。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措施。
[bookmark: _Toc455384469]（四）预警的解除。突发事件已经发生级别变化的，县政府或发布预警的授权部门应宣布预警调整；突发事件已不可能发生时，应及时解除预警。
[bookmark: _Toc24119][bookmark: _Toc667][bookmark: _Toc455384477]3.3信息报送、发布报告
（一）信息报告。突发事件发生后，各苏木镇（农场）、各部门应当在接到信息1小时内向县政府及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报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经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事件发展的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的处置安排等内容，县政府及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同时向市人民政府及上级专项指挥机构报告。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规定对报告的部门、时限、程序等有具体规定的，除按本预案上述规定报告外，还要按国家有关规定报告。
[bookmark: _Toc455384478]（二）信息发布。信息发布坚持依法、及时、准确、全面、客观的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有序开展，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条件下，按规定先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和应对措施，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信息发布工作。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指挥机构要组织好新闻媒体，做好信息统一发布工作，确定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三）情况通报。发生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人员涉及外旗县（区）的，上报市应急机构，并与相关旗县（区）的应急机构联系，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突发事件跨部门的，同时启动相应专项应急预案，应急工作在县或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进行。
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密切注意防止次生、衍生、耦合事件的发生。
突发事件中有港澳台或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的，或者可能影响到境外关系的，由县人民政府及县委统战部等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上报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并作出相应处理。
[bookmark: _Toc2758][bookmark: _Toc455384486][bookmark: _Toc9180][bookmark: _Toc455384479]3.4先期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件发生单位或事发地的基层组织，要进行先期应急处置，拨打报警电话，组织群众自救、互救，组织人员疏散，迅速控制危险源，抢救受伤人员，并立即向各苏木镇（农场）、县各专项指挥机构报告。
县和各苏木镇（农场）、部门及有关单位接到突发事件的报告后，必须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对于比较集中、固定的事发现场，已造成人员伤亡或对公众生命健康直接造成严重威胁的，要立即调集本辖区范围内的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救援物资，进行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设立临时现场指挥部，专门负责临时现场指挥工作，并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现场处置情况。
现场指挥部实行总指挥负责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组织制定并实施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协调、指挥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现场应急救援。参加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现场指挥部或者统一指挥应急救援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者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在应急救援现场，进入现场的救援队伍、人员和物资都必须服从现场指挥部或专项应急指挥部的统一调度。自治区、市及县应急指挥部有关领导到达现场后，由自治区、市及县应急指挥部领导决定现场指挥人员的调配。
[bookmark: _Toc23290][bookmark: _Toc18549]3.5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29768063][bookmark: _Toc329768043][bookmark: _Toc329768042]（一）响应级别的确认。突发事件的实际级别，按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级。
发生一般突发事件（Ⅳ级响应）由县各专项突发事件领导小组与县各相关专项指挥部会商综合评估，开展信息收集、报告、通报工作，关注事态发展，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级别，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并随时做好应急响应升级准备；较大突发事件报请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进行综合评估，报请市政府决策确定。重大突发事件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报请市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国务院确定。
[bookmark: _Toc455384474]（二）分级启动预案。突发事件发生后或突发事件级别确定后，应当立即启动相应预案。启动高级别预案时，低级别预案同时启动，启动总体预案时，对应的专项预案同时启动，县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时，县和各苏木镇（农场）对应的预案同时启动。
[bookmark: _Toc455384475]（三）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应急响应职责。（1）接警后，立即向县应急指挥部、市应急机构报告，同时通报磴口县人武部，并根据突发事件级别和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2）对本县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3）对本县在应急处置中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市、自治区应急机构报告，请示予以援助。（4）必要时，直接指挥抢险救援专项应急指挥部工作。（5）完成市及自治区应急机构安排的工作。
[bookmark: _Toc455384476]（四）各苏木镇（农场）、部门应急响应职责。（1）接警后，立即向各苏木镇（农场）部门应急指挥机构和县专项指挥部报告，根据突发事件级别及应急工作规模，迅速部署应急处置工作。（2）对本区域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物资等应急保障资源进行统一调度。（3）对本区域应急处置中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向县突发事件指挥机构汇报，请求予以援助。（4）必要时，直接指挥各苏木镇（农场）、部门应急指挥部工作。（5）完成县指挥部办公室安排的工作。（6）负责本区域群众的安抚与稳定工作。
[bookmark: _Toc455384480][bookmark: _Toc455384485]（五）信息收集与情况报告
1.现场信息收集。具体内容包括：人员伤亡、失踪情况；财产损失情况；待救援人员情况；危险源的现状、发展趋势及控制情况；现场医疗救治情况；现场疫情处置情况；现场救援进展情况；现场救援物资供应情况；现场环境监测情况等。现场信息由事发地专项应急指挥部采集，并上级指挥机构保持不间断联系，随时报告现场信息。
2.情况报告。突发事件发生后，凡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事发地应急工作牵头部门要在第一时间采集灾情等突发事件信息，迅速报告各苏木镇（农场）人民政府，并同时报告县直有关部门。县直有关部门审核、汇总灾情等突发事件的有关数据后，迅速报告突发事件专项指挥部，同时报告市应急工作牵头部门。
3.快速应急系统。充分利用现已建成的专业通信网，为应急指挥和信息报告服务。县和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之间的信息传输，利用现在政府的信息传输渠道进行。现场应急指挥部用手提或台式高频VHF或无线电话通信联络，同时，专项应急指挥部配置电话、传真机、电脑、互联网络端，确保准确接收信息。专项应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利用电信部门公用通信网、无线通信网建立通信联系，满足信息传输需要。
[bookmark: _Toc455384481]4.应急值守。突发事件单位和突发事件事发地的基层组织、各苏木镇（农场）和有关部门、专业机构要加大监测。专项应急指挥部、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和应急相关单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在应急处置期间，事发地的各苏木镇（农场）指挥部办公室要汇总突发事件的信息，每日向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重要信息要立即报告。同时，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日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突发事件处置的有关情况，遇重大信息立即报告。
[bookmark: _Toc455384484]5.信息处理。县和各苏木镇（农场）专项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及参与单位负责收集、汇总各类常规信息、现场信息、灾情信息、疫情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应急处置建议，报告相应的专项应急指挥部与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
（六）基本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455384506]1.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应急领导机构、指挥机构要立即组织调动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视情采取下列措施：
①指挥协调。参与事件处置的相关部门，在各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有关力量和资源，迅速组织实施现场应急处置，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协调有关方面负责人、专家和应急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协调有关地区和部门提供应急保障，包括协调应急联动机构和调度各方救援资源等。
②人员救护。组织营救、救治受伤人员，转移、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启动心理干预，提供生活必需品、临时避难场所等保障公众生活措施。
③现场管控。部署做好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当地社会稳定工作，按照有关程序决定采取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依法限制公民某些权利和增加公民义务等措施。
④事态评估。收集相关信息，掌握现场处置工作状态，分析事件发展趋势，组织有关人员和专家对灾情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处置方案和建议，并及时向市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情况等。
⑤监控防范。加强现场监测，防止疫病、环境污染等事件发生，防止引发次生、衍生事件。
⑥控制危险源（点）。组织力量全面查清事件危险源（点）情况，采取封堵、加固、拆除、消除危险源（点）等措施，降低风险隐患，迅速排除险情。 
⑦抢修救援。加强抢险抢修工作，尽快恢复受损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正常运转。
⑧舆论引导。充分重视并发挥市级主流媒体导向作用，运用新媒体等平台的交流功能和政府门户网站的互动功能，做好分众化、对象化传播，密切关注国内外关于事件的新闻报道，及时消除不正确信息及其影响，做好舆论引导。
⑨资源保障。调集和配置本区域应急储备物资和其他资源，协调发放援助资源。
2.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应急领导机构、指挥机构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并由公安机关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①强制隔离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者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
②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
③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场所内的活动；
④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保卫，在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
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依法出动警力，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bookmark: _Toc18312][bookmark: _Toc25842]3.6应急响应终止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由负责决定和发布应急响应的指挥机构宣布解除应急状态，转入常态管理。
[bookmark: _Toc329768084][bookmark: _Toc329768064][bookmark: _Toc455384507]

[bookmark: _Toc31044][bookmark: _Toc23392]4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83][bookmark: _Toc9490][bookmark: _Toc455384508]4.1善后处置
（1）突发事件发生后，各苏木镇（农场）和有关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迅速采取措施，救济救助灾民，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2）县有关部门和各苏木镇（农场）应及时调查统计灾害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和受灾程度，并按规定向上级报告，向社会公布。
（3）应急部门应迅速设立灾民安置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站，继续做好灾民安置和救灾款物接收发放等工作，确保灾民基本生活，并做好灾民的安抚工作；各有关单位、苏木镇（农场）应积极支持，配合应急部门妥善安置、安抚灾民。
（4）卫健委等部门应做好突发事件现场的消毒、疫情监控和食品、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等工作。
（5）由县直部门和各苏木镇（农场）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清理。若需调查处理的，应组织保护好现场，待批准后再行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可能导致危险发生或清理工作有特殊要求的，由专业队伍进行清理。
（6）各苏木镇（农场）和县直有关部门应制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计划，迅速进行灾后重建工作。若需要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的，由上级政府、部门制定方案，各苏木镇（农场）和县直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7）做好突发事件中被损害设施的修复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道路等公用设施被损坏尚未恢复的，有关单位应迅速组织力量修复；道路、桥梁、水库大坝、围堤等被毁坏及河流被堵塞的，各苏木镇（农场）及有关部门应及时组织修复。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各苏木镇（农场）做好物资、劳务征用、补偿及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29941][bookmark: _Toc455384509][bookmark: _Toc10506]4.2社会救助
（1）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和物资。
（2）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和组织应开展经常性的募捐活动，积极吸纳社会团体、个人组织捐赠的救助款物，县委统战部要加强与广大华侨侨胞的联系，帮助有赈灾意愿的华侨侨胞实现其意愿。
[bookmark: _Toc493][bookmark: _Toc7630][bookmark: _Toc455384510]4.3保险理赔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有关保险公司及时定损理赔。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及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因定损理赔需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情况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
[bookmark: _Toc455384511][bookmark: _Toc15219][bookmark: _Toc6166]4.4调查和总结
（1）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有关部门应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时组织调查，重点查明导致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形成调查报告。各苏木镇（农场）、县直单位应积极配合调查，并按要求提供有关情况。专项突发事件，需按照相应的调查处理规定进行调查和处理的，应依照其规定。
（2）对突发事件负有责任的，应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3）对应急工作进行总结，找出管理的薄弱环节，总结预防、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环节中的经验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和响应能力，修订应急预案，逐步完善应急机制。
（4）磴口县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会同相关部门本着积极稳妥、深入细致的原则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工作。尽快消除突发事件影响，安抚受害及受影响人员，并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保证社会稳定。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bookmark: _Toc21670][bookmark: _Toc455384512][bookmark: _Toc17813]4.5 现场恢复
（1）由突发事件发生单位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现场恢复包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功能。
（2）现场恢复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包括录像、拍照、绘图等，并将这些资料连同突发事件的信息资料移交给突发事件调查处理小组。
（3）清理现场应制定相应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发生二次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7043][bookmark: _Toc13784][bookmark: _Toc455384513]5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3658][bookmark: _Toc24766][bookmark: _Toc455384514]5.1信息通信保障
（1）由县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完善原有县人民政府政务网功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完善突发事件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并根据市应急指挥部的部署，做到县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的信息综合管理系统与市应急指挥部的网络连接，确保资源共享。
 （2）由县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报请市应急指挥机构，在现有专业通信网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跨部门、多手段、多路由、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微波和卫星相结合的反应快速、灵活机动、稳定可靠的应急通信系统。
（3）县工信局应制定应急保障方案，指导协调相关通信企业配备应急通信保障设备、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维护，确保应急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31538][bookmark: _Toc29566][bookmark: _Toc455384515]5.2应急装备保障
（1）专项应急指挥部负责储备与本专项应急工作需要相适应的现场救援工程抢险装备，特殊设备和昂贵设备资源尽量与自治区、市政府共享。逐步建立相应的信息数据库，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特点和存放位置，制定信息数据库管理、数据更新和报告制度，为各专项应急指挥部更科学、准确的决策提供依据。
（2）专项应急指挥部制定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并根据装备的性能特点，定期更新和监督检查。
（3）专项应急指挥部制定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的调用程序和制度，建立现场救援工程和抢险装备及时到位和正常使用的责任制度。
（4）专项应急指挥部要明确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维修人员队伍，保障突发事件现场救援和抢险装备的正常使用，保障抢险效率。
（5）专项应急指挥部应与上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市驻县有关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建立联系机制，发生突发事件出现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不足时，能及时调用或借用相关物资和装备。
[bookmark: _Toc28625][bookmark: _Toc4649][bookmark: _Toc455384516]5.3应急队伍保障
（1）各类专项抢险队按照县和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由专项应急工作牵头部门为主，逐步建立统一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专业救援队伍。主要包括：卫生部门组建医疗救护队伍，建设部门组建城镇基础设施抢修队伍，通信主管部门组建通信保障队伍，公安部门组建公安防暴队伍，交通部门组建运输保障队伍，充分利用消防救援大队、驻县部队、巴彦淖尔市应急救援支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和大中型企业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2）进一步强化以专业队伍为主，社会团体、群众性志愿者队伍为辅助的应急抢险队伍。
 各苏木镇政府（农场）、共青团组织、基层单位应积极利用社会资源，组织引导成立志愿者队伍，并建立档案，作为抢险救援的重要后备力量。吸纳有专业抢险技术特长的人员进入专业队伍，或把他们作为志愿者队伍的骨干力量。专项应急指挥部确定一批有相关领域抢险救援能力的单位，作为抢险救援应急队伍，并掌握其装备、人员构成情况。
（3）各苏木镇（农场）应配备常规性应急队伍，达到基本能满足当地应急所需要求。
（4）县和各苏木镇（农场）专项应急工作职能部门要与上级相应职能部门建立联系机制，当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专业救援队伍或技术力量不足时，能及时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援。
发生突发事件后，必要时由县应急指挥部向市及自治区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协调驻县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参与和支援抢险工作。
（5）逐步提高各类专业应急队伍的装备水平，配备先进救援装备器材和通信、交通工具以及防护装备。各专业应急队伍应制定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并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演练，提高队伍快速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确保队伍完成抢险救援任务。各抢险救援队伍的总体情况、执行抢险救援任务的能力，每年年初要向县和市应急指挥部报告，重大变更要及时报告。
[bookmark: _Toc17841][bookmark: _Toc455384517][bookmark: _Toc5476]5.4交通运输保障
（1）县交通主管部门要确定交通运输保障队伍，掌握车辆地提供单位、数量、功能、驾驶员名册等各种情况，并逐步建立交通保障动态数据库。
（2）交通管制。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事件发生情况，及时指令122交通指挥中心和交通部门，对突发事件现场和现场的重要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根据需要组织开设应急救援“专用通道”。
（3）道路设施受损时，道路设施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应部门和救援队伍，迅速进行抢修，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bookmark: _Toc3370][bookmark: _Toc455384518][bookmark: _Toc27085]5.5医疗卫生保障
（1）县卫健委要建立医疗卫生保障数据库，明确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资源分布、救治能力和专业特长，确定参与应急医疗卫生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名单。根据自治区、市和县应急指挥机构和自治区、市和县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部署，重点建立生物、化学和核辐射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利用市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应急容量、救治能力和专家资源。
（2）紧急处置中的医疗救护保障工作，由县人民医院负责入院前急救工作，各级医院负责后续救治。红十字会及群众性救援组织和队伍配合专业医疗队伍，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工作。	Comment by dkxaj: 本节红字部分为县卫健委修改意见	Comment by ll j: 
（3）配置应急救护资源，县卫健委协调有关部门储备必要的药品、医疗器械，加强各级公立医院及病房建设，制定医疗卫生队伍、医疗卫生设备、物资调度等方案。
（4）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控制系统、信息系统、预防控制系统、医疗救治系统、卫生监督系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系统及社会支持系统，全面提高公共卫生管理水平和紧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415][bookmark: _Toc455384519][bookmark: _Toc1000]5.6治安保障
（1）公安部门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治安保障工作。突发事件发生后，由属地公安机关牵头，各苏木镇政府（农场）、基层自治组织及突发事件发生单位协助，在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区和警戒哨，维护秩序，及时疏散群众。各苏木镇政府（农场）、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群治，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必要时可协调其他队伍协助警戒。
（2）突发事件发生地警力不足的，可向周边旗县区、市和自治区请求援助，由周边旗县区、市和自治区调配警力予以援助。
（3）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加强治安管理，必要时实行夜间巡逻，严惩趁“乱”制造事端和扰乱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20244][bookmark: _Toc455384520][bookmark: _Toc7730]5.7物资保障
（1）县发改委制定基本应急物资储备计划，保障基本应急物资和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有充足的储备，有关部门要根据县发改委制定的计划，落实有关储备物资并加强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储备物资。
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要与上级专项应急指挥部建立联系机制，当出现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不足时，及时得到上级专项应急指挥部的支援。
（2）县和各苏木镇（农场）专项应急工作机构建立健全本县和苏木镇（农场）应急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确保应急所需物资的供应。
（3）应急物资的供应实行县和各苏木镇（农场）分级负责制。县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县或跨区域应急物资的调控和调度，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负责本辖区的应急物资供应，必要时可向县应急指挥部请求援助。
[bookmark: _Toc30521][bookmark: _Toc18868][bookmark: _Toc455384521]5.8资金保障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和物资储备所需的资金，由县发改委制定计划，同级财政列入预算，予以保障。
县应急指挥部统筹安排预防和应对各专项突发事件所需的工程建设、购置设备、建设信息系统和通信系统、组建专业队伍以及培训人员等资金。
[bookmark: _Toc455384522][bookmark: _Toc8066][bookmark: _Toc13882]5.9社会动员保障
按照突发事件是否需要人民群众参与及需参与的程度，相应确定动员的对象和范围，对需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或只有群众参与才能确保应急有效实施的，应深入发动群众，充分重视和利用好民兵预备役，是否进行动员及动员的对象、范围，由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决定。
 社会动员由各苏木镇（农场）和基层自治组织具体实施。
[bookmark: _Toc18681][bookmark: _Toc24747][bookmark: _Toc455384523]5.10紧急避难场所保障
（1）县和各苏木镇（农场）两级应急指挥部应建立所辖区域内的紧急避难场所和可能成为紧急避难场所的（如广场、公园）信息库，掌握其地点、功能、可容纳人数、目前使用状况等情况，特别安排部分紧急避难场所兼具指挥场所功能。
（2）有关职能部门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时，应主动征求县应急指挥部的意见，充分考虑因突发事件安置人员的需要，使人防设施、部分公园、广场等具有接纳紧急避难人员的功能。
（3）县应急指挥部应指导有关职能部门，规划建设突发事件紧急指挥场所，并配备相应的通信设施、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县应急指挥部能及时迁入，指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4）因自然灾害等需要较大规模安置受害群众时，采取借住公房、非受灾户接收受灾户、投亲靠友、搭建帐篷等方法，实行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临时安置和长期安置，集中建房与分散搭建相结合。
[bookmark: _Toc22395][bookmark: _Toc23188][bookmark: _Toc455384524]5.11技术保障
（1）加大科技保障，有关职能部门逐步建立科学的信息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并逐步配备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T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等先进技术。紧急处置指挥决策系统要在综合集中分析处理灾害评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和数据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2）县各专项应急指挥部要积极组织有关专家和科研力量，在对国内外突发事件紧急处置的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建立本县应急处置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探讨研究。
[bookmark: _Toc12893][bookmark: _Toc455384525][bookmark: _Toc10407]5.12法制保障
 加强执法，预防突发事件发生。有关执法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预防突发事件发生的法律、法规，加强检查督促，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发现违法行为严肃查处。进一步完善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执法违法、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的，坚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要严厉打击突发事件中趁“乱”制造事端、扰乱治安秩序的行为；严厉打击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民心的行为；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为应急处置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要充分行使好法律、法规赋予的应急中的紧急处置权，依法规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突发事件中的行为，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329768090][bookmark: _Toc329768085][bookmark: _Toc8547][bookmark: _Toc455384526][bookmark: _Toc3132]6 宣传、培训和演练
加强应急工作宣传、应急知识培训和应急工作演练，提高全民应急工作意识和基本技能，对于做好应急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23647][bookmark: _Toc455384527][bookmark: _Toc13468]6.1公众宣传教育
[bookmark: _Toc455384528]6.1.1公众应急常识宣传
县应急指挥部、专项应急指挥部向社会宣传有关应急预案和报警电话。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和报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要把宣传突发事件的预防应对知识和技能，作为公益宣传的重要内容。各苏木镇（农场）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把一些常见的多发性事件的预防、应急知识，编成应急手册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各苏木镇（农场）、嘎查村（居）委会要加强防灾自救、互救的宣传和辅导，有关业务部门要下基层，进行业务指导。
6.1.2学生应急常识教育
县和各苏木镇（农场）应制定学校应急工作教育规划，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有关突发事件预防、应急知识的教育。
[bookmark: _Toc455384529][bookmark: _Toc30929][bookmark: _Toc4532]6.2培训
[bookmark: _Toc455384530]6.2.1公务员培训
各级公务员要认真学习应急工作知识。各苏木镇（农场）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总体预案和分管工作有关的专项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组织、人事部门要把应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等应急工作知识纳入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以提高领导干部的指挥和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455384531]6.2.2专业人员培训
各牵头部门的救援人员要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同时要注重经常性地培训，把培训作为提高救援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手段。
应急培训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应急理论与常识。
（3）报警。
（4）疏散。
（5）特殊应急知识。
[bookmark: _Toc906][bookmark: _Toc4128][bookmark: _Toc455384532]6.3演练
每一次演练都应根据假设的突发事件制定出周密的演练方案，报相应的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审批后进行。
演练方案要落实演练所需的各种物资、器材及交通车辆、防护器材的准备，并在演练前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以确保演练能顺利进行。
演练进行之前应提前通知有关部门、企业及周边社区居民，必要时与新闻媒体沟通，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bookmark: _Toc455384533]6.3.1专项演练
县专项应急指挥部要组织应急演练，演练后要对应急方案进行评估。新组建的应急队伍一般每半年演练一次，已有应急工作经验的队伍一般每年演练一次。
[bookmark: _Toc455384534]6.3.2综合演练
县应急指挥部定期进行各项综合演练，检验各应急救援队伍的迅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各应急保障部门的协作配合能力、指挥机构的应急指挥能力及紧急动员能力。通过综合演练，评估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应急训练和演练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1）预警和报警。
（2）决策。
（3）指挥和控制。
（4）疏散。
（5）交通管制。
（6）应急救援运输。
（7）医疗救护。
（8）特别指令。
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有特别演练要求的专项应急预案，依照其规定。
重要基础设施和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经营管理单位，矿山、建筑施工单位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场所和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或者管理单位等，应当有针对性地经常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通过训练和演练，使应急人员进入“实战”状态，熟悉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整个应急行动的程序，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同时分析应急预案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修订、完善。
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的结果进行评估，形成总结报告报磴口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备案。
[bookmark: _Toc27260][bookmark: _Toc2714][bookmark: _Toc455384535]7奖惩
[bookmark: _Toc455384536][bookmark: _Toc21860][bookmark: _Toc27254]7.1奖励
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突发事件灾难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bookmark: _Toc19843][bookmark: _Toc334891435][bookmark: _Toc5136][bookmark: _Toc455384537]7.2惩处
在突发事件灾难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突发事件灾难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突发事件灾难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工作资金或者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7）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bookmark: _Toc275935333][bookmark: _Toc329768093][bookmark: _Toc14108][bookmark: _Toc455384538][bookmark: _Toc20962]8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20228][bookmark: _Toc455384539][bookmark: _Toc26139]8.1预案的备案与公布
本预案经磴口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由县政府印发。各苏木镇（农场）应急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应当经县政府审批，必要时经县政府常务会议或专题会议审议，以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部门应急预案应当经部门有关会议审议，以部门名义印发，必要时，可以由县政府办公室转发。
[bookmark: _Toc11147]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类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案，应向社会公布。对确需保密的应急预案，按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0174][bookmark: _Toc455384540]应急预案经县政府常务会审议决定，在应急预案印发后的20个工作日内报送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备案。
    8.2预案的修订
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及时对本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组织对各苏木镇政府（农场）应急预案及专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地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14670][bookmark: _Toc8800][bookmark: _Toc455384541]8.3监督检查
磴口县人民政府或者由其委托相关部门负责本总体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455384542][bookmark: _Toc19333][bookmark: _Toc3574]8.4制定和解释
本预案由磴口县人民政府制定和解释。
[bookmark: _Toc18714][bookmark: _Toc455384543][bookmark: _Toc3509]8.5预案实施
[bookmark: _Toc455384544]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Toc32061][bookmark: _Toc9926]
附录1组织体系图
县人民政府
各  种
保障组
各专项应
急指挥部
各  种
救援队
各安全监测信息
中心、专项专家咨询
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嘎查村、各社区、事件相关单位
各苏木、镇（农场）



[bookmark: _Toc7767][bookmark: _Toc455384437][bookmark: _Toc21090]附录2应急工作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3148][bookmark: _Toc455384434][bookmark: _Toc21943][bookmark: _Toc455384438]2.1应急领导机构与职责
成立磴口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组成人员如下：
顾   问 ：县委书记
总 指 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总指挥：县委副书记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政府各副县长
政协副主席
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   员：工业园区管委会、政府办、公安局、应急管理局、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民政局、水利局、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教育局、林业和草原局（防沙治沙局）、农牧和科技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信访局、司法局、文体旅游广电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商务局、红十字会、生态环境局、气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交警大队、民族事务委员会、消防大队、地震办、磴口供电分局、巴彦高勒镇、补隆淖尔镇、隆盛合镇、渡口镇、沙金苏木、乌兰布和农场、巴彦套海农场、哈腾套海农场、包尔盖农场、纳林套海农场、人民银行、邮政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中国石油分公司磴口营销部、中国石化分公司磴口经营部主要负责人。
突发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领导机构、指挥机构、工作机构、专家组、苏木镇（农场）级应急组织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组成。
[bookmark: _Toc11683][bookmark: _Toc32032]2.2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机构与职责
2.2.1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其职责
县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作为县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指挥部办公室的设立可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设置在相应的主管部门，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管理全县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具体职责是：
（1）组织、协调制订、修订和实施磴口县人民政府总体应急预案，研究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
（2）审查各苏木镇（农场）应急领导机构制订的总体应急预案及专项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构制订的专项应急预案。
（3）监督各苏木镇（农场）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和县各专项突发事件工作机构的各项工作。
（4）督查全县突发事件应急方面的科研、宣传、教育和演练等工作。
（5）组织、协调突发事件应急综合管理系统、通信信息系统、物资保障系统、抢险救援系统、灾后救援系统、灾后重建系统的建设；
（6）组织、协调各苏木镇（农场）应急指挥部工作。
（7）汇总全县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并组织有关专家及时进行评估分析，提出处置建议。
（8）组织、协调应急预案中应急响应程序的具体启动工作。
[bookmark: _Toc455384439]2.2.2 各苏木镇工作机构与职责
各苏木镇（农场）下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本级突发事件应急日常工作机构。其组成、职责等由各苏木镇（农场）参照县总体应急预案在本级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
[bookmark: _Toc3180][bookmark: _Toc1436][bookmark: _Toc455384440]2.3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455384441]2.3.1县专项应急工作机构与县应急指挥部的关系
县应急指挥部根据县政府确定的各类专项应急预案，设立若干相应专项应急指挥部，每个专项应急指挥部是相应专项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机构。各专项应急指挥部为常设协调议事机构，在县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455384442]2.3.2县专项应急工作机构的组成
县专项应急指挥部由分管副县长任总指挥，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专项应急工作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总指挥，情况特殊时，由县长任总指挥长，分管副县长任副总指挥，专项突发事件工作机构参与部门的负责人为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
[bookmark: _Toc455384443]2.3.3县专项应急工作机构的职责
县专项应急指挥部领导指挥各自相应专项应急工作。具体职责是：
（1）研究、决定全县相关应急工作的有关重大问题；
（2）部署和总结年度相关应急工作；
（3）具体制订、修改、实施专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4）承办县应急指挥部委托的事项，督促落实市应急指挥部作出的决定和指示；
（5）指挥、检查各苏木镇（农场）专项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机构的工作。
[bookmark: _Toc455384444]2.3.4县专项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机构
县专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专项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办公室分别设在各专项应急工作的牵头部门。
[bookmark: _Toc455384445]2.3.5各苏木镇（农场）专项应急机构
各苏木镇（农场）专项应急机构的设立、组成、职责、日常工作机构等由各苏木镇（农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
[bookmark: _Toc30512][bookmark: _Toc23130][bookmark: _Toc455384446]2.4应急组织机构的建设
全县建立县、各苏木镇（农场）两级应急领导机构及其日常工作机构，分级领导突发事件的处置和办理日常工作。
县应急指挥部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和统一的指挥平台，由县应急管理局按照整合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的要求具体组织建设。
[bookmark: _Toc22949][bookmark: _Toc11213][bookmark: _Toc455384447]2.5县直部门及相关部门应急工作职责
（1）县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和组织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对内、对外宣传，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应急工作常识，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2）县委统战部：负责突发事件中涉宗教、涉港澳、涉外、涉台和侨务活动的有关工作。
（3）县人武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驻军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的抢险救灾工作。
（4）县公安局：重大道路交通突发事件、恐怖事件、重大公众聚集场所安全突发事件、重大群众性治安事件、重大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等应急工作；负责应对其他突发事件所需的治安保障工作、交通管制工作。
（5）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和全县地震、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指导全县灾情核查上报、损失评估等工作；拟定全县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计划；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负责工矿商贸生产安全事故、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工作。
（6）县发改委：负责筹划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做好救灾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
（7）县工信局：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使用企业库区的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协调通信部门提供通信保障工作和工业控制系统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企业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及灾后恢复生产；负责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承担重要商品的应急救灾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灾区的粮油供应，保证灾区口粮需要；负责开展防灾减灾科研工作，加强对重大减灾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
（8）县财政局：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资金保障等工作。
（9）县水利局：负责水利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负责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负责山洪灾害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组织编制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储备防汛抗旱物资。
（10）县卫健委：负责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监测疫情，防止疫病传播、蔓延；承担灾（疫）区防疫、卫生和受伤群众、抢险救援人员的救治工作。
（11）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为紧急救援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对所提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质量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国内外捐赠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质量检查；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和突发事件的相关设备，设施的检验、检测工作。对突发事件引发的价格异常波动情况依法进行干预，组织实施价格干预措施，确保价格水平稳定
（12）县住建局：负责重大建设工程安全突发事件和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
（13）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开展对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监测、防治等工作。
（14）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农业相关产品，县内植物（不含森林植被）疫情和农药中毒事件应急工作，参与生物灾害应急工作并做好农业生产自救的指导工作。负责动物疫病防治应急工作；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科技储备与科技保障工作。
（15）县生态环境局：负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16）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受灾中断道路及辖区道路的修复工作；负责各类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17）县防沙治沙局（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森林、草原火灾和生物灾害的应急工作。
（18）县教育局：负责教育系统应急工作，帮助事件发生地恢复正常教学活动，协助政府做好中小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负责学生应急常识的教育工作。
（19）县民政局：负责社会（儿童）福利院、敬老院、互助院、老年公寓、幸福院、救助管理站、福利企业、殡仪馆及殡葬行业以及重大祭奠节日有关公共聚集场所的安全应急工作。
（20）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军休所、烈士陵园、光荣院等安全应急工作。
（21）县信访局：负责群众性上访事件应急工作。
（22）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负责广播电视安全应急工作。
（23）县气象局：负责发布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为防灾、抗灾、救灾提供服务；组织对重大气象灾害的调查、评估、鉴定工作。
（24）县地震办：负责监测预报工作，抗震救灾应急工作，参与地震灾害损失评估、 震区恢复重建方案。
（25）县人民银行：负责金融安全应急工作。
（26）县移动、联通、电信公司：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中的通信保障工作。
（27）其他有关部门在应急工作中的职责在各专项应急预案中具体明确。
[bookmark: _Toc455384448][bookmark: _Toc26807][bookmark: _Toc12956]2.6 各专项应急工作牵头部门和预案修编部门
	类别
	序号
	预 案 名 称
	编制责任单位

	总体
预案
（1）
	01
	磴口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自然
灾害
类
（11）
	01
	磴口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2
	磴口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3
	磴口县地震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4
	磴口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县气象局

	
	05
	磴口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6
	磴口县农作物有害生物及农业外来生物入侵灾害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07
	磴口县农业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08
	磴口县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09
	磴口县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10
	磴口县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
	县防沙治沙局

	
	11
	磴口县林业生态破坏事故应急预案
	县防沙治沙局

	事故
灾难
类
（26）
	01
	磴口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2
	磴口县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3
	磴口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县生态环境局

	
	04
	磴口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县生态环境局

	
	05
	磴口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县生态环境局

	
	06
	磴口县水上搜救应急预案
	县交通运输局

	
	07
	磴口县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交通运输局

	
	08
	磴口县道路交通运输事故应急预案
	县交管大队

	
	09
	磴口县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县消防救援大队

	
	10
	磴口县电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发改委

	
	11
	磴口县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12
	磴口县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县发改委

	
	13
	磴口县冶金工贸行业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14
	磴口县城市供气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15
	磴口县城市供水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16
	磴口县城市供热气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17
	磴口县住建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18
	磴口县城市道路桥梁事故应急预案
	县住建局

	
	19
	磴口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县交通运输局

	
	20
	磴口县文化经营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文旅广局

	
	21
	磴口县大型体育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文旅广局

	
	22
	磴口县人防工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人防办（住建局）

	
	23
	磴口县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市场监管局

	
	24
	磴口县尾矿库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25
	磴口县烟花爆竹事故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26
	磴口县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市场监管局

	公共
卫生
事件
类
（9）
	01
	磴口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县卫健委

	
	02
	磴口县县级治疗类医药储备调拨应急预案
	县卫健委

	
	03
	磴口县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县市场监管局

	
	04
	磴口县突发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05
	磴口县县级防护类医药储备调拨应急预案
	县发改委

	
	06
	磴口县突发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县卫健委

	
	07
	磴口县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
	县市场监管局

	
	08
	磴口县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县防沙治沙局

	
	09
	磴口县水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县农牧和科技局

	社会
安全
事件
类
（14）
	01
	磴口县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县委网信办

	
	02
	磴口县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县文旅广局

	
	03
	磴口县粮食安全应急预案
	县发改委

	
	04
	磴口县教育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教育局

	
	05
	磴口县学校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县教育局

	
	06
	磴口县处置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
	县公安局

	
	07
	磴口县司法行政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司法局

	
	08
	磴口县民政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民政局

	
	09
	磴口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人社局

	
	10
	磴口县重大文化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文旅广局

	
	11
	磴口县市场监管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市场监管局

	
	12
	磴口县银行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磴口县人民银行

	
	13
	磴口县保险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各保险公司

	
	14
	磴口县邮政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磴口县邮政局

	应急
保障
类
（5）
	01
	磴口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

	
	02
	磴口县财政应急保障预案
	县财政局

	
	03
	磴口县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应急预案
	县委宣传部

	
	04
	磴口县突发事件市场监管保障方案
	县市场监管局

	
	05
	磴口县红十字会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县红十字会


[bookmark: _Toc455384449][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31767][bookmark: _Toc455384450]2.7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及职责
组建原则：军民结合，自救与互救结合。
各驻军部队和各种警察部队是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和突击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事发单位和地区的民众自救和互救组织是开展各种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的基础力量。
针对各种紧急事件的性质特点，为便于紧急事件发生后迅速和有组织地开展自救互救，以各行业、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技术骨干和青壮年职工、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建各类应急队伍，力求一专多能，承担本地区、本单位突发事件的自救和毗邻地区、单位的救援任务。
应急队伍、组成成员及牵头部门：
（1）农牧业自然灾害、重大动物疫情和生物灾害应急队伍：以农牧业技术人员和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农牧和科技局。
（2）林业安全应急队伍：以林业系统职工和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林业和草原局。
（3）水旱灾害应急队伍：以水利系统职工和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水利局。
（4）地质灾害应急队伍：以自然资源系统职工、相关矿山企业职工和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自然资源局。
（5）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应急队伍：以城市供水、供热、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设计、管理和施工单位职工和青壮年农牧民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住建局。
（6）电力设施安全应急队伍：以电力系统职工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供电分局。
（7）通信安全应急队伍：以通信系统职工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工信局。
（8）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应急队伍：以服务中心系统职工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9）信息网络安全应急队伍：以信息网络技术人员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网办、工信局。
（10）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应急队伍：以交通系统职工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交通运输局。
（11）医疗卫生应急队伍：以医疗卫生系统职工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卫健委。
（12）地震抢险应急队伍：以消防救援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消防救援组织为主组成，牵头组建部门为县应急管理局。
应急队伍组建中应明确其任务和指挥关系。
应急队伍编成根据需要由专项应急预案确定，要掌握足够的专业骨干力量。
危险化学品、爆炸品、核与核辐射突发事件等特殊领域应急救援任务，按国家规定，由消防救援队伍、警察队伍等装备特殊防护设备的人员承担。
[bookmark: _Toc2529][bookmark: _Toc20925][bookmark: _Toc455384451]2.8应急保障体系及职责
在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设立8个保障组。组长由牵头单位主要领导担任。保障方案由牵头单位主持编制。
（1）通信信息保障组：由县工信局牵头，政府办公室、公安局、广播电视服务中心、网信办、各通信公司参加，负责应急救援的通信保障。
（2）医疗保障组：由县卫健委牵头，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医疗急救、公共场所消毒、隔离及有关医疗卫生知识宣传。
（3）资金物资保障组：由县发改委牵头，财政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等单位参加，负责应急救援的资金、物资保障。
（4）治安保障组：由县公安局牵头，交警大队参加，负责应急救援现场和事发地区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管制。
（5）交通运输保障组：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公安局、交警大队、住建局和有关单位参加，负责应急救援的交通运输保障。
（6）市场秩序保障组：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发改委等部门参加，负责维持市场正常运营。
（7）法纪保障组：由县纪委监委牵头，县委组织部、审计局参加，负责对突发事件有关责任人及应急救援过程中的违法违纪人员，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
（8）金融保障组：由县财政局牵头，人民银行、信用联社等部门参加，负责金融应急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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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标准，作为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标准和按照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规定进行分级处置的依据。
一、自然灾害类
（一）水旱灾害
特别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一个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或多个流域同时发生大洪水；
2、大江大河干流重要河段堤发生决口；
3、重点大型水库发生垮坝；
4、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断，48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5、多个省（区、市）发生特大干旱；
6、多个城市发生极度干旱。
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一个流域或其部分区域发生大洪水；
2、大江大河干流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发生决口或出现重大险情；
3、数省（区、市）多个市（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4、一般大中型水库发生垮坝或出现对下游安全造成直接影响的重大险情；
5、洪水造成铁路干线、高速公路网和航道通行中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6、数省（区、市）多个市（地）发生严重干旱，或一省（区、市）发生特大干旱；
7、多个大城市发生严重干旱，或大中城市发生极度干旱。
（二）气象灾害
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特大暴雨、大雪、龙卷风、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城市和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5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一个或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将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极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会造成特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可能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暴雨、冰雹、龙卷风、大雪、寒潮、沙尘暴、高温、大风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对社会、经济及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高温、热浪、干热风、干旱、大雾、低温、霜冻、雷电、雪崩等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的。
（三）地震灾害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造成300人以上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占该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
2、发生在人口密集地区7. 0级以上地震。
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或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
2、发生在首都圈、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等人口密集地区4.0级以上地震；
3、发生在国内其他地区（含港澳台地区）5. 0级以上地震；
4、发生在周边国家6.5级以上，其他国家和地区7.0级以上地震（无人地区和海域除外）；
5、国内震级未达到上述标准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损失或严重影响的地震。
（四）地质灾害
特别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亿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3、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支流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多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因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民航和航道中断，或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
（五）生物灾害
特别重大生物灾害包括：
在2个以上省（区、市）病虫鼠等有害生物暴发流行，或新传入我国的有害生物在2个以上省（区、市）内发生，或在1个省（区、市）内2个以上市（地）发生，对农业和林业造成巨大危害的生物灾害。
重大生物灾害包括：
1、因蝗虫、稻飞虱、水稻螟虫、小麦条锈病、草地螟、草地贪夜蛾、黏虫、草原毛虫、松毛虫、草地贪夜虫、粘虫、杨树食叶害虫和蛀干类害虫等大面积成灾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生物灾害；
2、新传入我国的有害生物发生、流行，对农业和林业生产等造成严重威胁的生物灾害。
（六）森林草原火灾
特别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包括：
1、受害森林面积超过1000公顷、火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或受害草原面积8000公顷以上明火尚未扑灭的火灾；
2、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造成重大影响和财产损失的森林火灾，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伤亡20人以上的草原火灾；
3、距重要军事目标和大型军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不足1公里的森林草原火灾；
4、严重威胁或烧毁城镇、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的，或需要国家支援的森林草原火灾。
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包括：
1、连续燃烧超过72小时没有得到控制的森林火灾，或距我国界5公里以内的国外草原燃烧面积蔓延500公里以上，或连续燃烧120个小时没有得到控制的草原火灾；
2、受害森林面积超过3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或受害草原面积2000公顷以上、8000公顷以下的火灾；
3、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森林火灾，或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草原火灾；
4、威胁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或位于省（区、
市）交界地区，危险性较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5、国外大面积火场距我国界或实际控制线5公里以内，并对我境内森林草原构成较大威胁的火灾。
二、事故灾难类
（一）安全事故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安全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或我民用运输航空器在境外发生的坠机、撞机或紧急迫降等情况导致的特别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
4、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遭受破坏，造成行车中断，经抢修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5、造成区域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30%以上，或造成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50%以上；或因重要发电厂、变电站、输变电设施遭受毁灭性破坏或打击，造成区域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的20％以上，对区域电网、跨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
6、多省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通信枢纽遭受破坏等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故；
7、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支付、清算系统国家处理中心发生故障或因人为破坏，造成整个支付、清算系统瘫痪的事故；
8、城市5万户以上居民供气或供水连续停止48小时以上的事故；
9、造成特别重大影响或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
10、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事故，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需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国境内，或我民用运输航空器在境外发生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
4、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严重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24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5、造成跨区域电网或区域电网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10%以上、30%以下，或造成重要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减供负荷达到事故前总负荷的20％以上、50％以下；
6、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事故和城市轨道、道路交通、大中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供应中断，或造成3万户以上居民停水、停气24小时以上的事故；
7、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8、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
特别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包括：
1、发生 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因环境事件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或区域生态功能严重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遭受严重污染，或因环境污染使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或1、2类放射源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城市主要水源地取水中断地污染事故；
3、因危险化学品（含剧毒品）生产和贮运中发生泄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地污染事故；
4、高致病性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在实验室研究过程中造成的特大污染事故；
5、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或造成高度侵袭性、传染性、转移性、致病性和破坏性的灾害；
6、周边国家核设施中发生的按照“国际核事件分级（INES）标准”属4级以上的核事件；
7、盗伐、滥伐、聚众哄抢森林、林木数量达5000立方米（幼树25万株）以上的事件，毁林开垦、乱占林地、非法改变林地用途属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1500亩以上，属其他林地3000亩以上的事件。
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包括：
1、发生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受到污染；或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或1、2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
2、因环境污染造成重要河流、湖泊、水库及沿海水域大面积污染，或县级以上城镇水源地取水中断地污染事故；
3、盗伐、滥伐、聚众哄抢森林、林木数量达1000-5000
立方米（幼树5万一25万株）的事件，毁林开垦、乱占林地、非法改变林地用途属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500-1500亩，属其他林地1000-3000亩的事件；
4、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造成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的环境污染事故，或资源开发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可能导致主要保护对象或其栖息地遭受毁灭性破坏，或直接威胁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游客安全的事故；
5、由于自然、生物、人为因素造成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或可能造成物种灭绝事件；
6、核设施和铀矿冶炼设施发生的，达到进入场区应急状态标准；
7、进口再生原料严重环保超标和进口货物严重核辐射超标或含有爆炸物品的事件；
8、非法倾倒、埋藏剧毒危险废物事件。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
（一）公共卫生事件
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疫情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疫情有扩散趋势；
3、涉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例，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传染病重新流行；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对2个以上省（区、市）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7、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并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8、发生跨地区（香港、澳门、台湾）、跨国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9、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在1个县（市）范围的，1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生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相关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县（市）；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1个市（地）范围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市（地）；
3、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4、霍乱在1个市（地）范围内流行，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疫情波及2个以上市（地），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波及2个以上县（市），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尚未造成扩散；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以外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用药出现人员死亡事件；
10、对1个省（区、市）内2个以上市（地）造成危害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例以上死亡病例；
12、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50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13、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境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4、其他危害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动物疫情
特别重大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相邻省份有10个以上县（市）发生疫情；或在1个省（区、市）内有20个以上县（市）发生或10个以上县（市）连片发生疫情；或在数省内呈多发态势；
2、口蹄疫在14日内，5个以上省份发生严重疫情，且疫区连片；
3、动物暴发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染到人，并继续大面积扩散蔓延。
重大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1个省（区、市）有2个以上市（地）发生疫情，或在1个省（匹、巾）内有20个以上疫点或5个以上、10个以下县（市）连片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1个省（区、市）内有2个以上相邻（地）或5个以上县（市）发生疫情，或有新的口蹄疫13型出现并发生疫情；
3、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20个以上县（市）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4、在我国已消灭的牛瘟、牛肺疫等又有发生，或我国尚未发生的疯牛病、非洲猪瘟、非洲马瘟等疫病传入或发生；
5、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疫病呈暴发流行，波及3个以上市（地），或其中人畜共患病发生感染人的病例，并有继续扩散趋势。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
（一）群体性事件
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一次参与人数5000人以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2、冲击、围攻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打、砸、抢、烧乡镇以上党政军机关的事件；
3、参与人员对抗性特征突出，已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4、阻断铁路繁忙干线、国道、高速公路和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交通8小时停运，或阻挠、妨碍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施工，造成24小时以上停工事件；
5、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30人以上受伤，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
6、高校内聚集事件失控，并未经批准走出校门进行大规模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等行为，引发不同地区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7、参与人数500人以上，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8、参与人数在10人以上的暴狱事件；
9、出现全国范围或跨省（区、市），或跨行业的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互动性连锁反应；
10、其他视情节需要作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影响较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课）等，或人数不多，但涉及面广和有可能进京的非法集会和集体上访事件；
2、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30人以下受伤群体性事件；
3、高校校园网上出现大范围串联、煽动和蛊惑信息，校内聚集规模迅速扩大并出现多校串联的趋势，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瘫痪，或因高校统一招生试题泄密发的群体性事件；
4、参与人数2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5、涉及境内外宗教组织背景的大型非法宗教活动，或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
6、因土地、矿产、水资源、森林、草原、水域、海域等权属争议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
7、已出现跨省（区、市）或行业影响社会稳定的连锁反应，或造成了较严重地危害和损失，事态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8、其他视情节需要作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二）金融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含证券、期货）突发事件；
2、金融行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3、国际上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国内宏观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对金融行业造成影响，但未造成全国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所涉及省（区、市）监管部门不能单独应对，需进行
跨省（区、市）或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三）涉外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一次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伤亡的境外涉我及境内涉外事件；
2、造成我境外国家利益、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造成境内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其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重大财产损失，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事件；
3、有关国家、地区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需要迅速撤离我驻外机构和人员、撤侨的涉外事件。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一次事件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100人以下伤亡的境外涉我及境内涉外事件；
2、造成或可能造成我境外国家利益、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较大财产损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其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并具有较大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事件；
3、有关国家、地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尽快撤离我驻外部分机构和人员、部分撤侨的涉外事件。
（四）影响市场稳定的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包括：
1、两个以上省（区、市）出现群众大量集中抢购、粮食脱销断档、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粮食市场急剧波动的状况，以及超过省级人民政府处置能力和国务院认为需要按国家级粮食应急状态来对待的情况；在直辖市发生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2、在两个以上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发生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3、在相邻省份的相邻区域有两个以上市（地）发生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4、在数个省（区、市）内呈多发态势的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重大突发事件包括：
1、在一个省（区、市）较大范围或省会等大中城市出现粮食市场急剧波动状况；
2、在一个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发生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3、在一个省（区、市）内两个以上市（地）发生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供应短缺。
（五）恐怖袭击事件
1、利用生物战剂、化学毒剂进行大规模袭击或攻击生产、贮存、运输生化毒物设施、工具的；
2、利用核爆炸、核辐射进行袭击或攻击核设施、核材料装运工作的；
3、利用爆炸手段，袭击党政军首脑机关、警卫现场、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公众聚集场所、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主要军事设施、民生设施、航空器的；
4、劫持航空器、轮船、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5、袭击、劫持警卫对象、国内外重要知名人士及大规模袭击、劫持平民，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
6、袭击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人员寓所等重要、敏感涉外场所的；
7、大规模攻击国家机关、军队或民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重大危害的。
（六）刑事案件
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投放危险物质和邮寄危险物品等案件，或在公共场所造成6人以上死亡的案件，或采取绑架、劫持人质等手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2、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3、在国内发生的劫持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或国内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在境外被劫持案件；
4、抢劫、走私、盗窃军（警）用枪械10支以上的案件；
5、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或数量特大的炸药或雷管被盗、丢失案件；
6、走私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走私固体废物达100吨以上的案件；
7、制贩毒品（海洛因、冰毒）20公斤以上案件；
8、盗窃、出卖、泄露及丢失国家秘密资料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9、攻击和破坏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等，并对社会稳定造成特大影响的信息安全案件；
10、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涉外、涉港澳台侨重大刑事案件。 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公共场所3人以上死亡，或学校内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危害严重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案件；
（2）抢劫现金5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200万元以上，盗窃现金10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300万元以上，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30万元以上的案件；
（3）有组织团伙性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和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案件；
（4）案值数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走私、骗汇、逃汇、洗钱、金融诈骗案、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票证案，面值在200万元以上的制贩假币案件；
（5）因假劣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造成大面积绝收、减产的坑农案件；
（6）非法猎捕、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破坏物种资源致使物种群面临灭绝危险的更大案件；
（7）重大制贩毒品（海洛因、冰毒）案件；
（8）涉及50人以上，或者偷渡人员较多，且有人员伤亡，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的偷渡案件。
对一些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或可能演化为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不受上述标准限制。

